关于师范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事宜补充通知
根据广州市教育局有关文件精神，本次师范生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事宜补充通知如下，请各位申请同学严格按照要求操作，否则申请将不予受理。

（1）普通话：二级乙等以上，等级证书必须在2013年4月13日前取得。未按期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的，可参加今年9月份的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认定工作。
（2）毕业资格：具备毕业资格，2013年6月30日取得毕业证书。凡不能按期获得毕业证书的，可参加今年9月份的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认定工作。如参加本次申请且未按期获得毕业证书，一年内不再受理教师资格认定申请。
（3）体检报告：自行前往荔湾医院体检的同学须在4月13日前提供体检报告。申请人体检项目中如有复检的，须在4月13日前提供复检报告。未能提供体检报告合格者，可参加今年9月份的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认定工作。
（4）所有复印件必须与原件相符，如有材料弄虚造假者，三年内不受理教师资格申请。
（5）申请人在网上申报时须提交申请人本人近期正面免冠电子照片，照片宽114像素，高156像素，文件大小不超过20k，jpg格式；电子照片须是与教师资格申请表、教师资格证书上粘贴的照片、体检表同底（学历电子照）。

（6）因本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实施网上申报，现场确认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请申请同学于4月8日前完成申请工作；4月9日—4月11日进行现场确认（地点：西校区综合楼408室辅导员办公室，上午8：30至12：00；下午2：00至5：30）。4月12-13日为机动时间，以便同学在申请过程中发现问题可以及时修改，现场确认截止时间为4月14日。逾期未现场确认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（8）网上申报提前交，请务必认真核对各项信息，同时牢记个人密码。

（9）申请人须提供大学学业成绩单复印件一份（成绩单原件必须为教务系统打印的，教务员签名，加盖公章，不得个人自己设计成绩单）。
